[bookmark: _GoBack]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小厂乡人民政府：
《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复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小政请〔2024〕28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内容：1.新建钢结构交易大棚1个，2100㎡；2.新建轻钢结构农特产品展销铺面25间，每间占地12㎡；3.新建农产品交易摊位600㎡；4.新建挡土墙一道，支砌1090m³；5.新建C30硬化地面2000㎡，厚度20cm；6.新建供水系统1套；7.新建220V供电系统1套；8.新建消防系统1套；9.新建排水沟360m。项目用地面积2498.48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50万元，资金来源为2024年上海帮扶计划资金（其中建安工程费242.5万元，项目管理费7.5万元）。
二、你乡要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对接，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三、县财政局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拖欠、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县农业农村局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附件：1.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复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2.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